附6：

关于继续开展“文明校园我行动”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推动我校大学生基础文明养成教育活动向纵深发展，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基础文明素养，弘扬优良校风和学风，营造良好的校园育人氛围，推动“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学工部（处）、团委决定在全校继续开展“文明校园我行动”主题教育活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3月1日至31日

二、活动内容

（一）“弘扬雷锋精神，共建文明校园”主题活动

今年3月5日是毛泽东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50周年，各学院要通过组织大学生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明意识宣传教育、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校园文化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动学雷锋活动的深入开展，进一步培育校园文明新风，促进校园良好风气的形成。

（二）文明教育宣传活动

各学院要组织全体学生认真学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2012版《学生手册》等有关规章制度，使学生了解学校对于学生的各项要求，进一步增强组织纪律观念。

各学院要以班级为单位召开“文明校园我行动”主题班会，总结上学期主题活动开展的经验与不足，班级“文明督察员”要介绍班级文明创建工作开展的情况，全体学生要对在上学期文明创建活动开展以来的自身行为进行自查自检，以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荣辱观念，提高大学生的文明修身意识。

各学院要充分利用各自的宣传阵地，积极宣传文明典型和文明行为，展示文明创建成果，曝光不文明现象。同时，积极开展大学生文明礼仪宣讲活动，帮助大学生学习文明礼仪规范、提高礼仪修养、树立文明风范。

（三）文明创建活动

校园文明纠察队要加强对校园内不文明行为的督导和检查，抵制各种不文明现象，杜绝各类不文明行为的发生；校学生会划分校园文明督察责任区，各学院要成立以主要学生骨干为成员的学院校园文明督导队，定期对责任区内的校园文明行为进行督导。

各级学生会、各志愿者类学生社团要积极行动起来，根据各自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美化、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文明创建活动，在校内倡导文明新风。
四、活动要求
1、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本项活动是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扎实推进我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学院要高度重视、积极发动、深入开展，避免流于形式，切实保证活动效果。
2、加强督导，明确责任。学工部（处）、校团委定期对各学院文明创建工作进行督察，督察的主要内容包括：组织机构、制度建设、措施与成效等；学生会负责对各学院校园文明督导队的工作进行检查和督导。
3、完善机制，推动常态化。各学院要不断完善大学生基础文明养成教育的量化评价办法，做到日检查、周小结、月评比、学期总评的制度，要注意重在表彰激励，评价结果要和学生素质综合测评相结合；要不断完善宣传教育和文明督导的活动机制，推动大学生基础文明养成教育活动常态化开展。
各学院要及时报送活动信息，3月31日前，各学院要将主题活动工作总结报送教育管理科。
